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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低有關股東提出建議

的最低規定

David Webb先生
(CB(1)2604/01-02號文件 )

支持有關 2.5%的最低規定，但對於 50名股東的最
低規定的細則有所保留，因為對於股本面值 (相對
於市值或每股的淨資產值而言 )偏低的公司的股
東，此項最低規定或有欠公允。當局應考慮規定

提出要求的人士，以每名註冊股東繳付一筆定額

款項的方式，繳付一筆特定的按金，以支付有關

費用。倘若建議的決議在大會席上獲得超過 5%(以
表決股份值計算 )股份的支持，該筆款項將予退
還。

藉普通決議將董事免任 David Webb先生

香港 中 華總 商 會 (下 稱 “中 華 總 商
會 ”)
(CB(1)2610/01-02(01)號文件 )

支持此項建議。不同意法律事務部報告 (LS50/01-
02號文件 )第 7(c)段的內容。該段指此建議或會影
響董事作出艱巨決定的意願，因為投資者可能認

為有關決定難以接受。強調過半數股東認為 “難以
接受 ”的決定，通常是指那些對股東權益並非最有
利的決定。

若公司董事須藉特別決議委任／免任董事時，而

該特別決議與建議的普通決議有所抵觸，屆時應

以哪項決議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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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影子董事 ”提供法定
定義

中華總商會 當局應指明降低 “影子董事 ”最低規定的程度及細
則。

將法定條文的適用範圍

擴大至普遍地包括給予

董事的財政資助

中華總商會 此建議或會影響一些公司在財政上的靈活性，特

別是該等通常以緊絀資金營運的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

准許由一人組成公司 香港總商會

(CB(1)2592/01-02號文件 )
當局有需要解決因兼任董事的單一股東身故而引

起的問題。

授權以電子形式進行宣

傳

香港總商會 當局應考慮修訂有關條文，包括第 74A條，使處長
可批准網站作為報章以外的另一選擇。

指明格式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下稱 “華人會
計師公會 ”)
(CB(1)2658/01-02號文件 )

除非當局給予該公會審議該等格式的機會，否則

該公會無法就建議的指明格式的影響作出評論。

法定聲明 華人會計師公會 以書面陳述取代法定聲明的建議，可能會令公眾

產生錯誤印象，以為當局對於呈交公司註冊處的

資料的準確性有所放寬。由於資料的準確性對《公

司條例》的若干條款極為重要，政府當局有需要

評估該等改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當

局應讓公眾明白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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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2條

“經理 ”的定義

“影子董事 ”的定義

香港律師會

(CB(1)2340/01-02(02)號文件 )

嶺南大學 (下稱 “嶺大 ”)
(CB(1)2610/01-02(02)號文件 )

華人會計師公會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
(CB(1)2622/01-02(05)號文件 )

林懷熙會計師行

(CB(1)42/02-03(01)號文件 )

當局有需要修訂有關字眼，澄清 “在董事局的直接
權限下 ”的人的涵蓋範圍，例如是否包括直接向執
行董事負責的人。

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在董事局直接權限下擔任職

務的人未必被稱為 “經理 ”。

此定義過於籠統。很多中小企的僱員可能會因此

而成為高級人員，特別是那些只有單一董事的中

小企，因為有關董事通常負責監督這些機構的大

部分日常運作。

當局應考慮在該定義的涵蓋範圍中，明確地把只

就如何改善公司經營方式作出建議的銀行代表剔

除在外。

當局有需要就 “專業身份 ”一詞訂明清晰的定義。

草案第 4條 林懷熙會計師行 倘公司的唯一董事兼股東無法聯絡得上，擬議的

第 4(1)條或會為處長及其他有關當局製造更多不
必要的工作。

草案第 5條 嶺大 倘有關決議已獲過半數股東通過，則無需規定持

異議股東向法院申請取消有關修改。持異議股東

可在適當的情況下援用第 168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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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7條 香港 會 計師 公 會 (下 稱 “會 計 師 公
會 ”)
(CB(1)42/02-03(03)號文件 )

建議進一步修訂第 22條，把處長可指示公司更改
公司名稱的期限，由 12個月延長至 5年，以免出現
濫用的情況。

草案第 9條 嶺大

香港工業總會 (下稱 “工業總會 ”)
(CB(1)2645/01-02號文件 )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B(1)64/02-03(02)號文件 )

由於第 23(1)條的涵義已在多個情況下作出澄清，
此項修訂並無為現行法例增加新的內容。

不適宜把新訂的第 23條應用於那些未能在聯合協
議中列明其權益的私人公司的股東 (特別是小股
東 )，因為此做法或會扭曲一些公平地適用於股東
之間的條款。

雖然該學會歡迎當局制定此條，使有關股東直接

採取法律行動執行公司的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

權力較為明確，但擬議的第 23條的草擬方式過於
籠統，以致可能出現由小數股東執行有關條文會

對公司不利的情況。因此，當局有需要約制股東

執行有關條文的法定權利。當局可考慮使該項採

取行動的權利須受到規限，即相對於可採取的其

他措施而言，有關股東的行為是否合理。然而，

在草擬賦權法院以存有其他辦法為理由，剝奪股

東採取行動的權利的任何法定條文時，當局應謹

慎行事，使有關條文不會成為針對擬議第 23條的
法定強制令。當局或應規定法院在行使其酌情權

時須考慮所有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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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10條 嶺大 倘有關決議已獲過半數股東通過，則無需規定持

異議股東向法院申請取消有關修改。持異議股東

可在適當的情況下援用第 168A條。

草案第 14至 17及 19至 23
條

香港律師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公司秘書公會 (下稱 “公司秘書
公會 ”)
(CB(1)2622/01-02(04)號文件 )

證監會

當局需具體解決有關作出虛假陳述所引致的後

果。

對於當局就股份回購僅建議作出輕微修訂，表示

失望。當局應作出較全面的檢討，以期簡化有關

條文。

並無條文處理有關作出虛假陳述所引致的後果。

條例草案並無訂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草案第 25條 香港律師會 建議當局修訂第 (1)及 (2)款，使公司仍須在有關決
議通過後 15天內作出通知，並在有關決議失效或
變為無須受條件限制時，在適當的情況下再度作

出通知，因為查閱公共名冊的人士，或會希望知

道有關公司有否通過增加股本的決議，即使有關

決議將於或可能於稍後日期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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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26條 香港銀行公會 (下稱 “銀行公會 ”)
(CB(1)2547/01-02(01)號文件 )

潘松輝資深大律師

(CB(1)94/02-03號文件 )

當局應增訂一項條件，使有關公司在無支付任何

現金的情況下，無須就股本減少向法院申請確

認。否則，股本減少須獲得法院確認，以保障債

權人的權益。

此條的草擬方式似乎是准許公司為任何目的 (包括
避免損失 )減少資本，只要符合條文載列的 4項條
件，有關公司就不需獲得法院批准。此一草擬方

式不能反映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所提出建議的

用意，即確保公司維持足夠資本，以保障其債權

人的權益。

草案第 31條 林懷熙會計師行 公眾公司須在 10個營業日的時限內完成轉讓股份
的程序，時間過於緊迫。建議將時限延長至 15個
營業日或一個月。

草案第 32條 香港律師會

公司秘書公會

當局有需要澄清免除須在證明書內述明所保證款

額的規定的理據，因有關款額的資料，特別是對

債權人而言，是有用的資料。

質疑當局因何免除有關公司在註冊證明書內述明

所保證款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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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33條 香港律師會

銀行公會

當局需澄清若有關公司不當地提交一份清償備忘

錄時，債權人的信貸情況。

此項修訂可能會使當局根據有關公司的證明書而

記入一項押記的解除，但事實上有關承按人或承

押記人並未解除該押記所涵蓋的有關財產。當局

應在押記解除前，規定公司提供承按人或承押記

人發出的證明書。

草案第 38條 香港律師會

David Webb先生

羅夏信律師樓

(CB(1)2622/01-02(01)號文件 )

質疑是否有需要制定新的第 95A條，及不遵從該條
所引致的後果。

不認同有需要記錄股東的人數。

鑒於任何股本的轉移或回購已記錄在成員登記冊

內，有關人士可透過查閱登記冊，查證公司的成員

人數，因此並無需要在新的第 95A條下作出規定。

草案第 42條 銀行公會

David Webb先生

不可能召開只有一個人參加的會議。建議修訂此

條，使書面決議或有關決定的紀錄，將視為等同

於在《公司條例》及任何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下正

式召開，並有足夠法定人數的會議席上通過的決議。

不認同需要為只有一名成員的公司訂明會議的法

定人數，因為根據定義，會議最少需有兩人參與。

就此，該名成員所作的書面決議，將具有如獲股

東大會所通過決議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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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44條 銀行公會

羅夏信律師樓

請參閱就草案第 42條作出的評論。

延遲 30天才提供書面決議的時間過長，並會引起
濫用的情況。建議當局規定有關公司須盡快提供

書面決議。為使此條與有關單一董事所作決定證

明的新訂第 153C條一致，當局應考慮訂明提供該
等書面決議可作為有關成員採取行動的充分證

明。

草案第 53條 華人會計師公會 在條例草案制定後，預料很多中小企只會有一名

董事。由於單一董事將具有完全控制公司的權

力，而董事人數減至零的機會亦會大為增加，公

司餘下的高級人員，即秘書或經理不可能把董事

局成員人數由零恢復至一名，即使可行，亦會遇

上實際困難。因此，要求這些高級人員承擔擬議

的第 153A(3)條下的法律責任，既不公平亦不恰
當。

草案第 54條 嶺大

羅夏信律師樓

當局有需要澄清 “候補董事 ”的定義。倘若有關公
司的章程細則訂明須委任一名候補董事，而該項

委任亦獲董事局批准，則獲如此委任的候補董

事，不應被視為委任他的董事的代理人，使有關

董事須為該名候補董事所犯的任何侵權行為，承

擔法律責任。

應否限制第 153B條的適用範圍，使有關董事在已
採取合理謹慎的情況下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作為

其候補人，而該名候補人所作出任何不涉及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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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

會計師公會

他的董事的行為，有關董事無須為其候補人的行

為負上法律責任。

有關要求董事為其候補人的行為及遺漏負責的建

議，似乎與改善企業管治水平的政策目標相違

背。

質疑擬議條文的概括性，因為就委任候補人及該

候補人的行為，公司董事實際上並無控制權的情

況或會出現。因此，使有關董事須為其候補人所

犯的侵權行為承擔法律責任，這做法並不公平。

此外，此條例並無就 “候補董事 ”一詞作出界定。

草案第 55條 銀行公會 請參閱就草案第 42條作出的評論。

草案第 56條 David Webb先生 不認同須禁止公司的單一董事出任該公司的秘

書。就規模極小的公司而言，擬議條文對兼任董

事的單一擁有人構成不必要的壓力，有關人士必

須物色第三者擔任秘書，而此舉難免會涉及開

支。

草案第 57條 嶺大

會計師公會

倘若當局認為 14天的通知期並不足夠，應考慮訂
明一段較長的通知期限，而不是要求公司發出特

別通知。

為提高擬議條文的成效及彈性，當局應考慮在公

司成員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容許免除有關特別通

知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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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58條 銀行公會

證監會

工業總會

會計師公會

新訂的第 157H(4)條下 “參與 ”一詞並不清晰，並會
囿制那些並不涉及給予有關董事任何信貸的交

易。有需要修訂此建議條文，以禁止公司參與任

何涉及以某種方式給予有關董事信貸的安排。

當局有需要檢討在新訂的第 157H(7)條下 “信貸交
易 ”一詞的定義。該詞的草擬方式可涵蓋未必涉及任
何信貸的交易，例如一般賣地合約及物業的租賃協

議，前者須受條件限制，而後者的租金則通常須每

月及預先繳納，因而並不涉及批出任何信貸。

新訂的第 157HA條似乎不足以在所有情況下就新
訂的第 157H(2)或 (4)條的條文提供例外的情況。

新的第 157H(1)(d)條並不涵蓋有關公司向另一間
公司作出貸款，而 (作出貸款等的公司的 )控股公司
董事擁有接受貸款公司的控制權益。

私人公司向其董事作出貸款前，須先取得股東批

准的規定，很可能會損害公司的有效運作，特別

是該等為家族擁有的中小企。建議股東資金少於

一個最低規定的私人公司可獲豁免，無須遵守此

項規定。

當局需要澄清有否實際經驗的證據，說明構成合

理的最低規定的元素為何。若有需要指明上限，

當局應考慮釐訂一項計算公式，而該公式將顧及

某間公司的一般營業額。否則，擬議條文或會妨

礙公司與其董事之間進行正常的親近交易。



11

事項／條次事項／條次事項／條次事項／條次 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關注事項／意見關注事項／意見關注事項／意見關注事項／意見

草案第 63條 銀行公會

證監會

會計師公會

林懷熙會計師行

請參閱對草案第 58條的第 157H條下的 “信貸交易 ”
所作的評論。

新訂的第 161(B)(1)(b)、 3(a)及 12(a)條並無清楚界
定哪些人會被視為 “與該公司的一名董事有關連 ”
的人。

建議的披露規定可能過於繁瑣，並在實際執行上

使財務報表載有對大部分使用者均無用處的資

料。建議採用與香港的《會計實務準則——有關連
人士的披露》 (SSAP 2.120)相若的披露規定。

當局有需要清楚界定第 161B(12)(a)條下 “與該公
司的一名董事有關連的人 ”一詞的定義，以免混
淆。

草案第 65條 銀行公會

會計師公會

質疑有關要求只有一名股東的公司，在與該名股

東兼董事訂立合約時，須將有關合約列於一份書面

備忘錄內，而該備忘錄須與該公司的簿冊備存於同

一地方的規定，為何不適用於在通常業務過程中訂

立的合約。

當局有需要澄清為一人公司制定新的第 162B條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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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66條 銀行公會

嶺大

會計師公會

離島區議會議員容詠嫦女士

(CB(1)42/02-03(02)號文件 )

公司為核數師的利益，以及就欺詐行為進行辯護

的法律程序所涉費用而為董事及高級人員所須承

擔的法律責任購買保險，這做法是否正確，令人

產生疑問。

當局需澄清公司為其高級人員就他們須為公司承

擔的任何法律責任而購買保險的情況。

當局有需要澄清新訂的第 165(3)(b)條的目的。

對於須向公司及股東承擔受信人責任的董事而

言，容許公司為董事及高級人員就他們須為公司

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在針對他們的疏忽、失責、

失職及違反信託行為 (包括欺詐行為 )而提出的任
何法律程序中進行辯護所招致的其他開支購買保

險的該項條文，所提供的保障過於廣泛。

草案第 76條 香港律師會

公司秘書公會

證監會

當局有需要列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並無條文處理有關作出虛假陳述所引致的後果。

條例草案並無列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草案第 79(1)至 (5)條 香港律師會

公司秘書公會

證監會

當局有需要列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並無條文處理有關作出虛假陳述所引致的後果。

條例草案並無列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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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86條 香港律師會

公司秘書公會

證監會

當局有需要列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並無條文處理有關作出虛假陳述所引致的後果。

條例草案並無列明作出虛假陳述的後果。

草案第 108條 會計師公會 當局有需要以提述較普遍通訊方式例子的方式，

清楚界定 “電子方式 ”一詞。

其他 麥堅時律師行

(CB(1)2622/01-02(02)號文件 )

消費者委員會

(CB(1)2622/01-02(03)號文件 )

工業總會

主要就草擬方面的問題提出意見，有關問題將於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時加以考慮。

當局應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條文，以廢除私人

公司出任公司董事。此舉有助確定實際須為公司

的行動負責的人士。

該會憂慮到，不斷向商界施加的新規例，不但會

使公司 (特別是那些中小企 )在遵從有關規例上招
致額外的費用，亦會削弱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的競

爭力。該會提醒當局，過份規管營商環境，會扼

殺本港的自由企業精神，並阻礙海外投資者在本

港設立公司。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2年 10月 21日


